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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93238_1_0019052A00_ATTCH5.pdf （ATTCH5） 

主旨：有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於事件處理
過程申請閱卷之處理，茲依各程序階段提供補充說明（如
附件一覽表），請據以運用並轉知所屬，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第8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第3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

二、為釐清行政程序法（以下簡稱程序法）第46條所定之閱卷
疑義，本部於107年10月18日函詢法務部，經該部於107年
11月14日函復本部，綜整該部意見略以：

(一)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調查過程之
事證資料、紀錄、調查小組之調查報告等，涉及性平會決
策過程之內部意見溝通或思辯材料，應可認係程序法第46
條第2項第1款之「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
件」。

(二)若調查報告內容涉及個人隱私及依相關法規有保密必
要之事項，於法定調查處理程序中，原則上得拒絕當事人
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相關應予保密之資料。另程
序法第46條第3項所定，摒除相關應予保密等資料外，仍
應准予閱覽，相關個案所涉調查紀錄及調查報告等資訊，



於程序進行中，依程序法第46條規定，就可供閱覽之資料
範圍，請依具體個案事實再予審認（本部100年7月26日臺
訓（三）字第1000109290號函參照）。

(三)倘非在行政程序進行中向學校申請閱覽有關資料或卷
宗，即無上開程序法規定之適用，而應視所申請之政府資
訊是否為檔案或檔案以外之政府資訊，而分別適用檔案法
或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另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定之行
政調查程序，非刑事偵查程序，自難援引刑事訴訟法有關
偵查不公開之規定。

三、依上開法務部意見，並依本部歷來就閱卷之相關函示，分
別依事件處理程序階段、當事人閱卷主體、得閱或不得閱
之內容、閱卷方式、法規依據等，綜整研擬補充說明（如
附件），請各地方政府及各級學校據以參考運用。

正本： 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高級中等學校、各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各國立國民小學

副本： 本部部長室、范政務次長室、劉政務次長室、林常務次長室、主任秘書室、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均含附件︶



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程序之閱卷事項說明一覽表 

108年 3月 27日 

程序階段

及事由 

閱卷主體 得閱卷

之內容 

不得閱卷

之內容 

閱卷方式 法令或函釋依據 學校處理方式說明 

1.調查進

行中 

當事人

(含法定

代理人) 

當事人

本人之

訪談紀

錄 

當事人本

人訪談紀

錄以外之

文件

（如：他

人之訪談

逐字稿及

所提供物

證） 

當事人本人

之訪談紀錄

於作成後，

以書面（包

含電子郵件

傳送）由當

事人確認

時，當事人

即得以持

有。 

註：不因

當事人不配

合確認紀錄

而影響後續

程序之進

行，其紀錄

仍依錄音檔

案為準。 

1. 行政程序法

第 46 條第 2

項第 1款及

第 3項規

定。 

2. 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

霸凌防治準

則第 23 條第

3款規定 

3. 於訪談紀錄

簽名或蓋

章，或傳復

電子郵件確

認，係參照

行政程序法

第 64 條規

定。 

1.紀錄之修改僅以錯

字修正為主，若當

事人欲變更陳述意

見(尤其與訪談紀

錄有明顯差異

時)，應以書面另

行補充意見，該補

充意見應由調查小

組評估再次訪談之

必要。 

2.調查過程中之訪談

紀錄及物證，因尚

未引用載入調查報

告，作為調查報告

認事用法之基礎，

爰該等資料屬行政

程序法第 46 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之

「行政決定前之擬

稿或其他準備作業

文件」，學校自得

審酌並拒絕提供閱

覽。 

3.為保障雙方當事人

陳述意見之權益，

倘當事人於調查程

序進行中申請閱覽

相關訪談紀錄，得

請調查小組依據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凌防治準則

（以下簡稱防治準

則）第 23 條第 3

款規定，於不違反

保密義務之範圍

內，協助摘錄與該

當事人行為有關之



內容，另作成書面

資料提供之，以利

其陳述意見之準

備。 

2.調查完成(報告經性平會會議議決) 

2-1.於教

評會、性

平會或其

他相關委

員會陳述

意見 

受變更身

分懲處或

依相關法

令可陳述

意見之行

為人 

調查報

告（據

以書面

陳述意

見） 

 由學校於會

議前（建議

應有 7至

10 日期

限）通知並

提供調查報

告。 

1. 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第 1項

申請閱卷規定 

2. 防治準則第

23 條第 3款 

3. 101 年 3 月 15

日臺訓(三)字

第

1010035573

號函 

  

1.此時學校應主動提

供經性平會會議議

決之調查報告，俾

利行為人陳述意

見。 

2.由學校評估調查報

告內容，如報告所

載訪談內容已滿足

當事人主張或維護

其法律上利益，得

不同意提供非當事

人之訪談紀錄（逐

字稿），或得依防

治準則第 23 條第

3款規定之精神，

以摘要(含去識別

化)作成書面提供

之。 

3.相關會議紀錄非屬

「行政決定前之擬

稿或其他準備作業

文件」，學校自應

提供閱覽。惟相關

會議紀錄若有個別

發言紀錄者，為避

免行政機關於作成

決定前遭受干擾，

有礙最後決定之作

成，或於決定作成

後，因之前內部討

論意見之披露，致

不同意見之人遭受

攻訐而生困擾，此

一個別發言紀錄自

得視同「行政決定

前之擬稿或其他準

備作業文件」，學



校自得拒絕提供閱

覽。綜上，紀錄中

如有個別委員發言

部分應予刪除，僅

保留決議，再行提

供閱覽。 

2-2.調查

委員涉訟

所需 

調查委員 （詳依

相關規

定提出

申請） 

 如擬向學校

申請，則屬

一般程序公

開事宜，應

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

三章、第四

章）提出申

請。 

101 年 1 月 13 日

臺訓(三)字第

1000234453 號

函  

已涉訟之案件，應依

相關爭訟程序規定，

申請閱覽卷宗。 

3.處理結果通知送達 

3-1.地方

社政單位

為處遇所

需 

地方社政

單位 

（應依

其他法

律規定

方得調

閱） 

 應提出法律

依據，方得

調閱學校調

查報告之原

始文書。 

101 年 10 月 1 日

臺訓(三)字第

1010173657 號函 

應提出法律依據，方

得調閱學校調查報告

之原始文書。 

3-2.提出

申復所需 

當事人

(含法定

代理人) 

案件之

原始文

書、調

查會議

之逐字

稿及申

請人學

校公文

等資料 

 涉及申請調

查人個人隱

私（與本被

調查案件無

關部分）及

足以識別相

關當事人身

分之資訊

（性平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應

予保密。 

1. 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第 1項

申請閱卷規定 

2. 防治準則第

31 條第 1項 

3. 防治準則第

23 條第 3款 

4. 100 年 7 月 26

日臺訓(三)字

第

1000109290

號函 

1.行政程序終結後法

定救濟期間經過前

得申請閱卷。 

2.就其申請調閱之資

料塗銷應予保密部

分即可。 

2.由學校評估調查報

告內容，如報告所

載訪談內容已滿足

當事人主張或維護

其法律上利益，得

不同意提供非當事

人之訪談紀錄逐字

稿，或得依防治準

則第 23 條第 3款

規定之精神，以摘

要(含去識別化)作

成書面提供之。 

3.相關會議紀錄非屬

「行政決定前之擬

稿或其他準備作業



文件」，學校自應

提供閱覽。惟相關

會議紀錄若有個別

發言紀錄者，為避

免行政機關於作成

決定前遭受干擾，

有礙最後決定之作

成，或於決定作成

後，因之前內部討

論意見之披露，致

不同意見之人遭受

攻訐而生困擾，此

一個別發言紀錄自

得視同「行政決定

前之擬稿或其他準

備作業文件」，學

校自得拒絕提供閱

覽。綜上，紀錄中

如有個別委員發言

部分應予刪除，僅

保留決議，再行提

供閱覽。 

   



4.申復審議完成 

4-1.重啟

調查 

當事人

(含法定

代理人) 

申請調

閱或複

製學校

第 1次

調查期

間，歷

次教師

評審委

員會、

性平

會、調

查小組

及申復

審議小

組會議

紀錄 

 涉及申請調

查人個人隱

私（與本被

調查案件無

關部分）及

足以識別相

關當事人身

分之資訊

（性平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應

予保密。 

101 年 10 月 18

日臺訓(三)字第

1010189442 號函 

1.依 100 年 7 月 26

日臺訓（三）字第

1000109290 號

函，就其申請調閱

之資料塗銷應予保

密部分即可。 

2.餘同第 1列「調查

進行中」之說明。

4-2.提出

申訴救濟

所需 

1. 同 3-2.申復段之閱卷說明（提出申訴救濟前）。 

2. 申訴救濟進行中，其申請閱卷應依各該法規規定（教師申訴或學生申訴）辦理。 

 




